
30 
 

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二次临时会议文件之九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的独立意见 

 

作为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

规定，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相关事宜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

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和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规定的不得解锁的情形； 

2、经核查，本次解锁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次解锁的4名激励对象符合解

锁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对4名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基于上述理由，同意按照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的4名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三期解锁，共计339.2万股。 

（以下无正文） 



(*VJ: :Jeff}(_' * (( 'T'~&: ~*-fl~ f:I! Hif)j-~ ~R ~~ 15] ~:a )'!:'.~ 4J*+~~ r:fj W~f,£ 1~~ffj'j] 

it tu ~~ *1J '11 Him w; -- : ~J-J m413i 0<1 ~11 •'I2 ~ )) z ~ ~ m ) 

31 



c*~~~~. ~«~~~~•rn~ffi~~0~~~-·~~0~~~-~ 

it)<.U~~*Hi~~m- jtJjf@IH.9iB"J191~:i:_m)) z~~ ~) 

31 


	宁波联合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的独立意见 部分
	股权激励解锁独董意见签字页



